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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上

西夏的土地制度

西夏土地制度，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西夏国家所有制、党项贵族

大土地占有制、寺院土地占有制和小土地占有制四种形式，现就目

前所能见到的夏汉文献资料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国有土地

西夏的国有土地主要由国有牧场、农田、山林等组成，我们先

看国有牧场。《天盛律令》载：

诸牧场之官畜所至住处，昔未纳地册，官私交恶，此

时官私地界当分离，当明其界划。官地之监标志者当与掌

地记名，年年录于畜册之末，应纳地册，不许官私地相混。



第 2 页

倘若违律时，徒一年。

诸牧场所属官地方内之原家主家中另外有私地者，

不许于官地内安家，皆当弃之。⋯⋯若天旱□，官牧场中

诸家主之寻牧草者来时，一年以内当安家，不许耕种。逾

一年不去，则当告于局分而驱逐之。

官牧场之马不好好养育而减食草者，计量之，比偷盗

法加一等。③

可见西夏国有牧场有明确的界划，并年年登记造册，上报有关局

分。至于国有农田，西夏文献也保留了相当珍贵的资料。

官私地中治谷、农田监、地主人等不知，农主人随意

私自卖与诸人而被举时，卖地者计地当比偷盗罪减一

等。④

官私农主依先自己所执顷亩数当执之，不许于地边

田垄之角落聚渠土而损之，于他人地处拓地、断取相邻地

禾穗等。⑤

诸人有开新地，须于官私合适处开渠，则当告转运

司，须区分其于官私熟地有碍无碍，有碍则不可开渠，无

碍则开之。

除上述国有牧场、农田外，大量闲置的“闲田旷土”也属于国有

史金波、聂鸿音、白滨译《西夏天盛律令》卷 《牧场官地水井门》（，以下简称《天盛

“，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本”，科学出版律令 社 年版。

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牧官场官地水井门》。

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畜利限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催租罪功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租地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灌渠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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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的范畴。

西夏国有土地主要来源于前代国有荒地、草原、山林、牧场和

以屯田、营田形式存在的官地。淳化五年（ 四月四日，宋太宗为

了制服李继迁“，诏夏州旧城宜令废毁，居民并迁于绥、银等州，分

以官地给之。 毫无疑问，西夏立国后，上述官田被全部继承了下”

来。

西夏国有土地第二个来源为籍没入官的田土。《天盛律令》规

定：

谋逆已发及未发等之儿子、妻子、孙及孙媳等，同居

不同居一样，而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、未嫁女姐妹，此等同

居者应连坐，当易地居，使入牧农主中。畜、谷、宝物、地、

人等，所有当并皆没收入官。

以直接贪财，对祖帝之影像、地墓、殿堂等上动手盗

毁，及盗窃隐藏毁官鬘金抄等，不分主从，以剑斩杀，自己

妻子、同居子女等当连坐，迁往异地，当入牧农主中，畜、

谷、宝物、地、人等当没入官。③

诸人议叛逃未行者，造意绞杀，从犯迁居异地，⋯⋯

造意主从一律家门勿连坐。畜、谷、宝物、地、人有多少，三

分之一留给属者，一分当送举告者，一分当交官。

另外，户绝田也在原则上人为官地的。

西夏对国有土地采取什么经营方式？国有土地的生产关系如

何呢？这是西夏土地制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①《宋会要辑稿》方域八之三二。

《谋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逆门》。

《失孝德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礼门》。

④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背叛门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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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有限的文献，我们认为西夏国有土地主要有三类农业生

产者：第一类为屯田的兵士。

屯田是国有土地传统的经营方式，早在宋真宗咸平四年

李继迁进攻灵州时，就“据其（灵州）山川险要，凡四旁膏腴

之地，使部族万山等率蕃卒驻榆林、大定间，为屯田计，垦壁耕

建国以后，随着版图的扩大与戍边卫疆的需要，耘。” 这种屯田垦

辟制度肯定被继承了下来，只是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详细资料。

第二类为依附于官府的佃耕者。

依附于官府的佃耕者主要包括失去土地的个体族帐与苦役期

满后的耕夫。前述因重大罪行连坐，发配到国有土地上的编管人

员，往往是连同田产一起籍没入官的，因而期满以后，肯定有一部

分仍留在原耕作的官田上。失去土地的个体族帐，除依附于宗族首

领外，也有一部分和苦役期满后的耕夫一样，变成国有土地上的农

牧业生产者。

苦役期满后的耕夫与失去土地的个体族帐，虽名为国有土地

的佃耕者，但没有自由佃耕的权利，他们不能随便离开国有土地，

靠官府贷给口粮、籽种、耕牛和农具进行生产，然且向官府缴纳分

成地租。如果不能按期缴纳分成数，则被“处戴铁枷，支付后即行解

显然，他们和封建官府结成的是农奴制生产关系除”。 ，而不是宋

夏边界地区封建租佃制关系。

至 的于佃耕国有土地的分成数即剥削率，因《天盛律令》卷

缺佚，已不得而知了，我们只能从俄国学者翻译的总目录中了解其

大概。如，该卷《农人权益门》列有“畿内租地与用木犁种地人，租者

与所有者分成数”“，地边租地与租用木犁者，所有者与耕者分成

数”“，提供农人犁和种子”“，租地与木犁，租者与承租者分成数”等

①《西夏书事》卷 。

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租赁者以物钱纳出租者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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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目。

另外，还专列《租地分成数门》，规定“畿内租地分成与征租期

限呈文”“，地边地中租地分成数与征租呈文”，等等。由此可见，在

西夏国有土地上，官府与佃耕者之间的产品分成数，不仅因是否使

用官府提供的犁和种子而不同，而且还存在畿内、地中、地边不同

地域的差别。

第三类为服苦役者和战争掳掠来的“生口”。

服苦役者大致有两方面，一为服徒刑者，另一为“入牧农主中”

的重大罪犯的家属，也即连坐的编管人员，他们在期满以前是没有

人身自由的。

官牧场之获罪妇人已入官牧场中者，不许另过。倘若

违律时，卖者以偷盗法判断。买者知觉，由当以盗之犯法

承罪，并罚其价，交与官方。未知，勿治罪，价当取之。妇

人因自不告则十三杖，依旧当还牧场。自告则勿治罪，当

予之同场牧中情愿处。①

西夏把战争中俘获的宋朝兵民分成两类，勇者为前军，号“撞

令郎”，脆怯无他技者，则“迁河外耕作，或以守肃州。”“迁河外耕

作”，即投到河外进行农业生产。

西夏时期的河外，为都城兴庆府在内的黄河以西地区，而河西

兴庆府周围在西夏以前开发较少，还大片荒芜着，直到西夏定都

后，灌溉农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。 因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掳

掠来的汉人是被迁往河外国有“闲田旷土”上进行耕垦的。他们带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贫牧逃避无续门》。

②《宋史》卷 《夏国传下》。

③陈明猷：《党项迁都兴州的深远意义》，载《宁夏社会科学》 年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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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了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为西夏农业的发展与黄河河套平原的

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，这一点应给予充分的肯定。但这一贡献是以

他们严重的人身依附和被奴役压迫为代价的。

另据《西夏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》记载：天祐民安五年（

重修凉州护国寺塔后，国主乾顺赐给该寺“钱千缗、谷千斛、官作四

户，充蕃汉僧常住，俾晨昏香火者有所资焉，二时斋粥者有所取

焉”“。官作”二字非常重要，据研究，西夏文第一字为“农”“、耕”

显系国有土意， 地上的劳动者。从他们和钱谷一样，可以任意赐

赠的情况来看，很可能就是国有土地上的服苦役者，或是战争掠夺

来的“生口”。当然，这只是用于农耕的“官作”，《天盛律令》卷

《逃人门》载：

官私人外逃，逃窜于国境内时，当地附近举报人中，

有因罪入为织褐、捆草、绣女子者，予牧农主为妻子等者

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），依法当得举赏，可迁住处，勿转院。

这里因罪籍为织褐、绣女子，就是用于官营手工业的“官作”。

上述可见，国有土地上的“官作”，即服苦役者与战争掳获来的

“生口”，其社会地位要低于破产农牧民与刑满后的耕夫。他们和商

品一样，可以任意买卖、赐赠，没有官府的许可，绝对不能离开土

地，他们的劳动产品除维持生命外，其余全归官府占有。但，他们还

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，除少部分服无期劳役，大多数都是有期劳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为僧道修寺庙门》“：他国僧人及俗人等投奔来，百日期间当纳监

军司，⋯⋯若百日期间不报纳，匿卖派分为私人时，依偷盗钱价法判断。其中匿而

使力受贿则徒四年。”投附者都可匿卖派分为“私人”，那么，战争掳掠来者的地位则

更低。

②陈炳应：《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》，载白滨编《西夏史论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
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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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。他们的人身地位应处于奴隶和农奴之间，这也许是西夏社会的

特殊性吧。

在国有牧场上进行生产的主要为牧人。由于要承担赔偿责任，

牧人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，方允其领取“骆驼、马、牛等自十

羊自七十以上”的官畜， 然后按照。百五、二十以上，羖 大母骆

驼一年限三十仔，百大母马一年五十驹，百大母牛一年六十犊，百

一年六十羔羊，百大母牦牛一年五十犊的繁殖大母羖 率，向封

建官府缴纳幼畜，如果“不足者当令偿之，所超数年年当予牧

人。”

除保证幼畜繁殖外，牧人还要向官府缴纳乳酥毛绒，其中大公

驯骆驼项、腿绒八两，大母驯骆驼等三两，旧驯骆驼公母一律二两。

春母骆驼应算一仔二斤酥“。羖 毛七两，羊秋毛四两。羔夏毛二

两，秋毛四两，羔绒不须纳。母 以羔羊计，一羊羔三两酥。”羖

“大牦牛十两、小牛八两、犊五两春毛，于纳羊绒之日交纳。”

牧人的经济力量虽比耕佃官田的农人强，但其人身地位比农

人高不了多少，他们表面上承包经营，实际上没有自由承包的权

利，没有官府的许可，不能随便离开国有牧场。至于失去土地、牲畜

的“无主贫男”，他们没有权利承包官畜，只有给胜人牧人当“牧

助”。

《贫牧逃避无续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门》。

畜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利限门》。

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畜利限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贫牧逃避无续门》。

二、贵族大土地占有制

党项羌内徙后，唐王朝即授以庆、灵一带田土，令部落居住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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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，原来归氏族部落公有的土

地逐渐被贵族首领私人所占有。因此，党项贵族大土地占有制是西

夏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宋神宗元丰四 ）九月讨伐夏国敕榜曰“：其先在夏国主年（

左右，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，并许军前拔身自归，及其余首领能

相率效顺，共诛国仇，随功大小，爵禄赏赐，各倍常科。许依旧土地

敕榜许党住坐，子孙世世常享安乐。” 项首领“依旧土地住坐”，明

确反映出党项贵族对土地的占有。

要说西夏建国前党项贵族的私有土地主要从氏族部落领地转

化而来，那么，建国后官僚贵族的巧取豪夺和土地买卖则成为贵族

私有土地的重要来源。

）党项羌民乘元庆历年间（ 昊对宋用兵之际，在宋

朝麟州窟野河西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“，盗种寨旁之田”。 元昊死

后，国主谅祚年幼，外戚没藏讹庞专权。他以窟野河西“田腴利厚，

令民播种，以所收入其家，⋯⋯宴然以为己田”。 这段记述西夏侵

耕的文字，就清楚地反映了党项大贵族没藏讹庞兼并土地的情况。

还如晋王察哥“，有园宅数处，皆攘之民间者。”

西夏中期以后，土地买卖频繁，成书于仁孝乾祐二十一年

）的《番汉掌中珠》中有“更变田地”的记述。天盛廿二年

）卖地文书也被发现， 《天盛律令》更有多处土地买卖方面

的规定：

僧人、道士、诸大小臣僚等，因公索求农田司所属耕

①《长编》卷 元丰四年九月乙巳条。

②《长编》卷 嘉祐二年二月壬戌条。

《西夏书事》卷 。

④《西夏书事》卷

黄振华：《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》，载白滨编《西夏史论文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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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及寺院中地、节亲主所属地等，诸人买时，自买日始一年

之内当告转运司，于地册上注册，依法为租傭草事。若隐

之，逾一年不告，则所避租傭草数当计量，应比偷盗罪减

一等，租傭草数当偿。

诸人卖自属私地时，当卖情愿处，不许地边相接者谓

我边接而强买之。

诸人互相买租地时，卖者地名中注销，买者日我求自

己名下注册，则当告转运司注册，买者当依租傭草法为

之。倘若卖处地中注销，买者自地中不注册时，傭草计价，

以偷盗法判断。

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“那一瞬间起，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，便仅仅
，

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。 ，西夏地广人稀，至其灭亡，土地兼并

似乎不是很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
党项贵族占有大片土地，其生产关系如何呢？可以肯定地说，

宋夏沿边地区的党项人，不仅进入了封建制阶段，而且在汉族的影

响下，向封建租佃制发展，漆侠、乔幼梅两位先生在《辽夏金经济

史》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非常精辟的论述，这里不再赘述。至于地中、

畿内地区，还未进入封建租佃制阶段，在贵族地主土地上进行生产

的主要为人身依附性很强的农奴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地水杂罪门》载“：租户家主（此处指占有较

多土地的地主）有种种地租傭草，催促中不速纳而住滞时，当捕种

地者及门下人，依高低断以杖罪，当令其速纳。”这里的种地者不仅

①《天盛律令 《租地门》。》卷

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租地门》。

《天 《地水杂罪门》。盛律令》卷

恩格斯《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》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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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主人缴纳分成数，而且还要替其负担傭草，身受地主和官府的双

重压迫。

除具有农奴性质的种地者及门下人外，在贵族地主土地上进

行耕作的还有典押出力人。西夏高利贷十分盛行“，借债者不能还

时，当催促同去借者，同去借者亦不能还，则不允二种人之妻子、

媳、未嫁女等还债价，可令出力典债。” 《天盛律令》还对“借官私

所属债不能还，以人出力抵者，其日数、男女工价计量之法”， 作

了较为祥细的规定“：大男人七十缗，一日出工价七十钱；小男及大

妇等五十缗，一日五十钱；小妇三十缗，一日三十钱算偿还。

在高利贷典押中，个体农牧民常典押妻儿，一般首领则往往押

以使军和奴仆， 如果“诸典押出力人等逃跑时，主人当使他人往

押，无他人则当自往押。若二者皆无，则典押人当自寻之，获时十五

杖。自先逃跑日始至寻获日计足，使重押之。”

不论是个体农牧民还是使军、奴仆，只要一旦成为典押出力

人，就失去了人身自由（当然，使军和奴仆的人身本来就不自由）。

如果押处主人因其“不做活业者，击打等而致打死者，徒一年。执械

器而拷打逼迫致死者，徒三年。” 但“诸典押出力人不许殴打、对

抗、辱骂押处主人。若违律时，押处主人是庶人，则当面辱骂相争十

三杖，殴打则徒一年，伤者当比他人殴打争斗相伤罪加三等。死亡

则当绞杀。对有官人辱骂相争时徒一年，殴打则徒二年，伤时当比
，诸人殴打争斗相伤罪加五等，死则以剑斩。 还有典押出力人奸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催索债利门》。

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催索债利门》。

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盗赔偿返还门》。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出典工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出典工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出典工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出典工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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淫押处主人妻子、女、媳、姑、姊妹等时“，当比第八卷上往他人妻处

罪加三等。”但出力处主人若“侵凌典押女时，比第九卷上当事人受

人逼迫，未施枷索而在边司上为局分大小侵凌之罪情当减一

等。”

由此可见，典押出力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，他们的身份类似

债务奴隶，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奴隶，这是因为典押人偿清债务后可

以离去；同时，借贷方可以出钱赎回典押人，也就是说典押出力人

的奴隶身份是有期限的。当然，这并不排除部分个体生产者及其妻

儿因债务长期卖身为奴的。

在贵族地主（包括部分富裕自耕农）的土地上，还可能存在佃

耕的经营形式。《天盛律令》卷 军人使亲礼门》载“：国内军卒中

无主贫男者，同院不同门能办家主等有自愿做工者，当使做工。双

方乐意又言明工价，可立文书，当报近处有司及大小军首领等处，

彼出力者遇有大军大职检察时，当依法行。”

这条律令反映出地主人与做工（佣耕）者之间是“双方乐意”，

并言明工价，订立契约文书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做工（佣耕）者的身

份还属于封建政权的“编户齐民”，他们有给国家服兵役的权利和

义务，封建政权在法律上还不承认他们与地主人之间的隶属关系，

大军行动时，他们“当依法行”。

但，这种佣耕者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工役制雇农有着本质的

区别。封建社会末期的工役制雇农是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

过渡相联系的，雇农的发展方向是工业无产者。而西夏时期的“佣

耕者”则与封建农奴制相联系，他们发展的方向是依附性很强的农

奴。

西夏建国后，在完成封建制的同时，长期保留奴隶制的残余，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出典工门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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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天盛年间还存在奴隶市场， 广大奴隶除承担家务劳动外，也

有可能从事耕牧活动。

三、寺院土地占有制

西夏笃信佛教，经元昊、谅祚、秉常祖孙三代提倡，佛教寺院遍

布全境，并逐渐形成了兴灵、甘凉、瓜沙、黑水四大佛教中心 要。

维持如此众多寺庙的宗教活动和僧侣的衣食，仅靠官府和信男善

女的施舍是远远不够的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田产经营自然成为

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。

西夏寺院田产的来源不外乎兼并和施舍，如前所引“，僧人、道

士、诸大小臣僚等，因公索求农田司所属耕地及寺院中地、节亲主

所属地等，诸人买时，自买日始一年之内当告转运司，于地册上注
，

既然法令规定寺院册，依法为租傭草事。 土地可以卖出，那么兼

并买进也是必然的事了。施舍是佛教寺院田产的特殊来源，与西夏

同时代的宋、辽寺院均有大量的赐田，西夏只是文献缺佚罢了。

寺院土地关系是世俗土地关系的缩影。《天盛律令》 为卷

僧道修寺庙门》曰；

诸寺庙、官堂、神帐中不许诸人住宿□，违律时比于

寺庙杀生之罪状当减一等。若寺属居士、行童、奴仆等应

居寺中，亦当报职管处，应居则使居之。若不报而自行居

时，依他人法判断。

僧人、道士、居士、行童及常住物、农主等纳册时，佛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越司曲断有罪担保门》。

②史金波：《西夏佛教史略》第 页，宁夏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
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租地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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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常住物及僧人、道士等册，依前法当纳于中书，居

士、童子、农主等册当纳于殿前司，并当为磨勘。

可见，在寺院里除僧侣阶层外，还有行童，居士、农主和奴仆。行童

为用于杂役的青少年，农主可能是寺属土地的生产者或管理者。奴

仆的身份也很明确，除用于杂役外，也有可能在寺院土地上进行耕

作。

至于寺属居士，其身份可能要复杂些。西夏文的原意为“行

庶”，暂译成居士 。他们的人 能诵《莲身地位低于行童，因为行童

花经》、《仁王护国》等二部及种种敬礼法，梵音清和，⋯⋯则当奏而

为住家僧人”，但“居士及余类种种，虽知其有前述业行，亦不许为

僧人。”

《天盛律令》不仅不许寺属居士为僧人，同时亦不许诸人所属

使军为僧人。 可见寺属居士与世俗使军的社会地位是对等的，更

进一步说，归属于寺院而不准剃度为僧人的“居士”，很可能从世俗

使军转化而来，成为依附于寺院的农奴，他们的身份等同或稍高于

国主赐赠的“官作户”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推测罢了，深入研究还有待

于西夏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。

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附注。

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为僧道修寺庙门》。

《天盛律令》卷 《为僧道修寺庙门》。

四、小土地占有制

西夏境内还存在为数较多的小土地占有者，这在《天盛律令》

有关规定中也有反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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畿内诸租户上，春开渠事大兴者，自一亩至十亩开五

日，自十一亩至四十亩十五日，自四十一亩至七十五亩二

十日，七十五亩以上至一百亩三十日，一百亩以上至一顷

二十亩三十五日，一顷二十亩以上至一顷五十亩一整幅

四十日。当依顷亩数计日，先完毕当先遣之。①

上述修渠人工是按占田多少来派遣，从一亩至一百五十亩，分别出

五至四十个工日。按西夏的亩“，一边各五十尺，四边二百尺”，合二

与宋朝二十五平方丈，即百步亩制， 百四十步亩制不同。因而西

亩约 亩亩约合宋朝的夏 ，合 亩约合的 亩，

亩 亩， 亩 亩 。亩约合亩， 约合亩约合，

根据漆侠先生研究，宋代占田百亩以下，产钱一贯上下约为自

耕农民的上层或富裕农民，占田三十亩以下为 那半自耕农民，

么，上述与宋同时代西夏的个体土地占有者均为自耕农和半自耕

农。

除京畿兴灵地区外，周边其它地区亦存在大量的小土地占有

者，内蒙古黑城出土的西夏文《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》就充分说明

了这一点。为了便于讨论，兹将该文契抄录如下：

天盛庚寅二十二年立文契人寡妇耶和氏宝引等，今

有自用畜养牲口之闲置地一片，连同陋屋茅舍三间，树两

株，情愿让与耶和女人，圆满议定地价为全齿骆驼二，双

峰骆驼一，代步骆驼一，共四匹。此后他人不得过问此地，

《春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开渠事门》。

②白滨：《从西夏文字典〈文海〉看西夏社会》，载《西夏史论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

年版

页，上海人民③《宋代经济史》（上册），第 年版。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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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有过问者（耶和）宝引等是问。若我等翻悔，当依法领罪，

有不服者告官罚麦三十斛，决不食言（？）。地界在院堂间，

共二十二亩，北接回鹘茂，东南邻耶和写，西界梁嵬名

山。

亩地，文契中所出卖的 仅折合宋制 亩多，反映出黑水地区土

地私有化与小土地占有情况。

在西夏社会里，以族帐为单位的小土地占有者虽为数众多，但

在封建官府和贵族首领的双重压迫下，特别是在高利贷时冲击下，

大量破产沦为佃农、佣耕者以及各类依附民与奴隶，并以各类依附

民为主。这样就使得西夏社会沿着农奴制的方向发展，而不是向封

建租佃制或奴隶制方向发展。

①黄振华：《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》，载白滨编《西夏史论文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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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夏的赋役制度

一、赋税制度
（一）田赋

这里所说的田赋，为西夏政权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土地税。至

于国有土地上的地租，虽然是西夏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仅限于

封建政权与从属于它的各类依附民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不在田赋范

围之内。

西夏田赋即土地税对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与半自耕农来

说，是一种直接的压榨和剥削，对地主来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《天

盛律令》卷 地水杂罪门》载“：租户家主（按此为占有土地的地

主）有种种地傭草，催促中不速纳而住滞时，当捕种地者及门下人，

依高低断以杖罪，当令其速纳。”可见，封建政权从地主那里征收来

的土地税是由“种地者及门下人”来承担。换言之，西夏政权的全部

田赋都是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。

由于资料的缺乏，我们无从考察西夏田赋制度的演变，以及封

建政权与贵族地主争夺各类依附民剩余劳动的斗争，只能就田赋

的主要内容与征收制度分述如下。

为了纳税方便，以就近结合的原则，将纳税户即租户家主

组织起来，十户遣一小甲，五小甲遣一小监，二小监遣一农迁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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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于附近下臣、官吏、独诱、正军、辅主之胜任、空闲者中遣之。”

在建立基层组织的基础上，对纳税土地登记造册，上书“租户家主

各自种地多少，与耕牛几何记名，地租 引（地租当为地税，下同

等等，者）、冬草、条椽等何时纳之”， 分别藏于中书、转运司、受纳

司、皇城司、三司、农田司以及所在郡县。

田赋根据土地多少缴纳，而土地经常因卖买及其它原因发

生变化，因此三年要通检一次。具体程序为：先由农迁溜、小监、小

甲等于自己所辖家主人中推寻有无变卖田地，有则家主人勿来，农

迁溜、小监当推察，然后上报所属郡县。各郡县于二月一日开始订

正变更情况“，一县写五面地册板簿，自己处及皇城、三司、转运司、

中书等当分别予之”。其中“四月十日当送转运司，分别为手记于板

簿。五月一日当送中书，十五日以内当校验，无参差，则中书大人亦

当为手记、置印。五月二十日当散予应予处。”

田赋缴纳的时间大致在秋收后的九、十月间，至十一月一

日，各郡县就要将纳税的簿册、凭据呈交转运司，转运司人于十一

月底以前引送磨勘司磨勘，磨勘司必须在十二月底以前磨勘完毕。

如果郡县迟交转运司，转运司迟送磨勘司，磨勘司逾期磨勘不毕，

有关局分人员所迟缓、延误之罪“，自一日至五日十三杖，五日以上

至十日徒三个月，十日以上至二十日徒六个月，二十日以上一律徒

一年。”

磨勘司“于腊月一日至月末一个月期间磨勘已毕时，所遗尾数

地租当引送转运司，当令所属郡县催促者再行催促”。如果再“于所

予期限不完毕而住滞时，局分人之罪与前述郡县人催促地租、转运

《纳领谷派遣①《天盛律令》卷 计量小监门》。

纳②《天盛律令》卷 领谷派遣计量小监门》。

《纳③《天盛律令》卷 领谷派遣计量小监门》。

④《天盛律令》卷 收纳租门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